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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是知识爆炸的时代K又是时间四分五裂的时代K这就形成了
无限的知识与有限的时间之间的矛盾à其实这也是人生的矛盾K求知
的本性与短促的人生的矛盾K这一矛盾深深地困扰着人类à
解决这一矛盾的努力无非有两种à第一种是充分利用时间à但会

受到人的生理因素的制约K加上人生必要时间的支付K即使再充分利
用时间K每人每天也只有��小时K因而这种努力未必真正有效à看来
比较有效的是第二种K即对爆炸的知识进行甄别Ð挑选K取其精华K
弃其糟粕à众所周知K著作虽多K但真正有永久价值的经典之作总是
少数à择善而从K是人生的原则K自然也是读书求知的原则à读书求
知的有效方法是取精用宏Ð含英咀华K读精品之作Ð经典之作à经典
著作是知识的浓缩Ð思想的精华K读经典著作是纲举目张Ð事半功倍K
恰似 �与君一席谈K胜读十年书�K可以说K不读经典著作就谈不上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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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读书求知à
法治是治国安邦的大政国是K是全球大势和时代主题K也是人类

智慧聚焦之所在à在步入法治社会的当代中国K法学日益成为一门显
学K每年发表的法学作品数以万计à法律是时代精神精华的确认K法
治是时代精神精华的贯彻K法学是时代精神精华的写照à法学必须是
精华K只有精华才配称为法学K只有法学经典著作才是值得供人解读
的真正的法学文本à人们希望快捷地找到其中那些真正有价值Ð有影
响Ð堪称经典的作品à编选 �中国法学精萃�系列丛书即是出于此种
考虑à
考量著作是否精品Ð经典有以下标准M
一是思路新奇à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K学术的发展新新不已K学

术创新之处正是学术精华所在à那些筚路蓝缕Ð独辟蹊径Ð开天辟地Ð
振聋发聩之作当属精品Ð经典之作à
二是资料详实à思想没有全新的K学术是承先启后和不断推陈出

新的K对大量的已有资料的搜集Ð占有Ð爬梳Ð概括Ð提炼本身就是
十分重要的学术工作K而在这个基础上的研究才不是无源之水Ð无本
之木à那些钩沉发隐Ð洞烛幽微Ð经纬百家Ð茹古涵今Ð集大成者当
属精品Ð经典之作à
三是思想深刻à学术的使命是求真K追求真理à但真理作为规律

是内在的Ð深刻的K这就决定了学术思想必须深刻K不深刻不足以入
理à思想深刻是学术的价值所在Ð尊严所在K也是精华所在à那些体
大思精Ð高瞻远瞩Ð笔扫千军Ð慎思明辨Ð警世谕人之作当属精品Ð
经典之作à
四是传世之作à在所有的批判中K最伟大Ð最正确Ð最天才的是

时间à精品Ð经典之作不仅是时代精神的精华K而且是时代精神的超
越K是经得起时间批判的传世之作à那些与时俱进Ð雄视百代Ð历久
弥新Ð嘉惠新学Ð启迪后人之作当属精品Ð经典之作à
当然K上述标准是很高的K也许身不能至K但心向往之à我们把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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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作为行动的旗帜和追求的目标K并为此而与人们一道不懈努力à
对于本系列丛书来说K我们希望达到以下目标M
一是起到年鉴的作用à从每年公开发表的法学文章中精选出有代

表性Ð权威性Ð经典性的文章K铭记法学各学科每年的发展状况和学
术进展K以供图书馆Ð资料室收藏à
二是具有教研资料的作用à资料是教研的基础K了解把握研究动

态是为教为研之始K本套丛书可以成为教研人员床头案前之必备à
三是具有考试指南的作用à近几年法学硕士Ð博士考试愈来愈热Ð

人数愈来愈多K每个考生在复习过程中K都要查找Ð复印Ð装订相关
的有代表性Ð权威性Ð经典性的文章仔细研读K极其烦难不便K本系
列丛书恰能予以弥补K提供方便à
我们的工作把我们推到了审判官的位置K但我们没有火眼金睛K

或许有时还有眼无珠K难免良莠不分K取舍不当à我们在提请公众批
判理解的同时K也虔诚地希望公众热情参与K把自己所认为的精品Ð
经典之作推荐给我们à俟条件允许K我们会敬请有关专家Ð学者进行
评选K以求名至实归Ð不负众望à

总主编��张文显

� ������������中国民法学精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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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民法典

诺伯特·霍恩�（申卫星��译����米健��校）�

�德国民法典�于����年�月�日开始生效K并伴随德国人直至今日à当我

们回顾��世纪时K很有必要看一下这部作为我们法律秩序中心的法典à这部民

法典使德国在民事实体法上走向了统一à早在����年第一届德国法律者大会

IefsfstufEfvutdifKvsjtufoubhJ上就曾提出了法律统一的要求à����年德意志

帝国建立后K国家自由党的两位议员拉斯克 IMbtlfsJ和米克尔 INjvfmr J多次

提出动议K要求赋予帝国议会在私法领域的立法权K从而为����年�月��日开

始的民族的法典化铺平了道路à从����年至����年历经��年K民法典起草委

员会拟定了 �德国民法典�的第一次草案à第二届起草委员会于����年开始对

草案进行了修订K到����年完成了修订工作à�����年�月�日K帝国众议院经

过咨询通过了这部法律K����年�月��日也得到了参议院的批准N并于����
年�月��日 �我们的威廉皇室Ð上帝恩赐的德意志皇帝Ð普鲁士国王K��以

帝国的名义���I����年帝国法律公报第���页J公布了这项法律à此后K德

国的法学家们又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为这项法律的实施进行了准备à

���作者诺伯特ð霍恩 IOpscfsuIpnJK德国科隆大学欧洲与国际合作法律中心 IS�J�[J主任K科

隆大学法律系民法Ð商法Ð经济法Ð银行法Ð法哲学教授à

本文原载德国 �新法学周刊�IOKXJ����年第一期K系为 �德国民法典�实施一百年而作à

���相关资料参阅 Nveboh 编M��德国民法典�资料汇编�I����年JK新版资料见KblpcLTdivcfsu

��

M

德国民法典�指南�I����年和����年Jà

�德国民法典�的颁布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注意à日本在大量吸收 �德国民

法典�前三编的基础上K于����年颁布了 �日本民法典�à到了��世纪 �德国

民法典�在匈牙利Ð捷克斯洛伐克Ð波罗的海三国Ð希腊乃至中国都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à在我们邻近的国度里K�德国民法典�则是通过推动和影响其法学研究

的方式来发挥其作用的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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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Ð一部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I一J自由的经济人

�德国民法典�表达了法治国家的基本价值M所有的人在法律统治下的自由

与平等K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自由处分K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签订合同来处分其

财产à这些基本价值在��Ð��世纪近现代国家理论中被提出过K并且在��世纪

的启蒙运动中慢慢发展成为政治纲领K而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中走向成功K并在

��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所有西欧和中欧国家都逐步得到实现à�德国民法典�

所规范的自由经济人模式和通过法律行为实现私法自治的个人社会关系模式K作

为一个自由经济秩序的存在条件是非常必要的à如今不论是作为雇员还是顾客的

自由经济人都受到立法者比本世纪初更加强有力的保护à

I二J迟缓的法典化进程

�德国民法典�还表达了一种法典化思想K即表达了如下观念M人们应在一

部唯一的系统划分的法典中对公民的权利清楚而明白地加以规定K以便每个人可

以知道他的权利K并且独立地对权利加以运用à事实上在��世纪初K�德国民法

典�是除了席勒和歌德的作品外K每个家庭必备的藏书K至今在有些人家里仍能

找到它à早在 �德国民法典�颁布���多年前K法典化思想伴随着启蒙运动就已

经成功地实现了à����年的 �普鲁士普通邦法�和����年引起了巨大国际反响

的 �法国民法典�即为其著例à拿破仑战争之后德国著名的海德堡学派代表人物

蒂堡 IUijcbvuJ在����年就提出了K以 �法国民法典�为蓝本对德国民法进行

法典化的主张à这一主张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K因为在旧的帝国瓦解之后K德国

政治上的分裂仍然存在K当时互相对抗的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王国各自拥有自己

新的民法典�à直到俾斯麦时代K政治上的外部条件才有所改变à由此我们可以

说这是一部迟到的民法典à

I三J共同的欧洲私法传统

�德国民法典�所调整的内容K比如关于买方在买卖的标的物有瑕疵的情况

� ������������中国民法学精萃

� 萨维尼在其菱著作 �论当代立法与法学的使命�I����年J中K针对蒂堡的法典化主张而进行的著

名的论战K对于德国法典化的停滞并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à这部著作的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历史法

学派的框架à参见KbdvftTufnr M�蒂堡与萨维尼�I����年和����的新版Jà



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 K�K�K�K�

下K享有哪些权利等问题K无疑远比启蒙运动和法典化观念早得多à和所有其它

欧洲大陆国家的私法法典化一样K它们来源于古老的罗马法K罗马法自中世纪以

来在欧洲的大学里被教授K并且作为辅助方法被认为是可以适用的欧洲普通法

IjvtdpnnvofJà罗马法的来源是公元�世纪罗马皇帝优士丁尼 IKvtujojboJ的

法律辑录 �民法大全�IDpsvtKvsjtDjwjmjtq JK它的主要部分是 �学说汇纂�I希

腊语是潘德克吞QboeflufoJ是对罗马法学家在某一特定法学领域的学说汇编K

例如买卖Ð出租Ð赠与Ð委托Ð所有权的取得Ð遗嘱等�à德国法学在��世纪

作为从普通法 I学说汇纂法学派QboeflujtujlJ发展成为一门概念精确的私法学

说体系K任何一个法律人在大学里都要受学说汇纂式的教育K事先有了对学说汇

纂法学的知识K他就可以正确理解某个国家正在适用的私法典K例如����年的

�普鲁士普通邦法�K此外直到����年还有近���的公民生活在普通法作为直接

适用的私法的领域里K学说汇纂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K诸如伯恩哈德ð温德沙

伊德 ICfsoibseXjoetdifjeJ都对法院的判决产生过重大的影响�K甚至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在德国私法没有统一前充当着 �替代性立法者�的角色à

I四J经济交易法与身份法

�德国民法典�应成为调整交易关系的财产法K民法典的前三篇即致力于此à

人们遵循学说汇纂法学派的方法从体系和内容上对整个法典作了划分à第四编家

庭法和第五编继承法调整社会制度Ð家庭和继承关系K以及与之密切相联的作为

法律调整中心的人的各项身份权利à把作为总论部分的第一编放在前面K这符合

了学说汇纂学派对抽象化的偏好K强调了其对于私法基本类型的普遍适用性à第

一篇采纳了罗马法关于 �人Ð物Ð诉讼�Ifstpobfq KsftKbdujpoftJ的划分K这

是由公元���年盖尤斯 IHbjvtJ著名的 �法学阶梯� IJotujpoujpofo�MfiscvdiJ

所发展起来的à同时第一编也包含了��世纪私法的新发展K例如代理权à

�德国民法典�的核心至今仍是学习法律的重点内容K其第二编债权债务关

系法它阐述了调整给付关系的法律特性K没有它经济流转将不可能进行à但核心

�第一部分��总����论 ������������

�

�

�民法大全�第�卷MNpnntfoLLsvffsh M�法学阶梯�Ð �学说汇纂�K第��版K����年N第�

卷MLsvffsh M�法典�第��版N第�卷MTdipmmLLspmmM�新律�K第�版K����年 I经常重印Jà

德语新译本有CfisfoetLLovfufmLLvjtdiq LTfjmfsM�民法大全�I第�卷JI拉丁文和德文对照本JM

�法学阶梯�����年K第�卷M�学说汇纂�I�Y��J����年

��

à

学说汇纂法学�教科书�I第�卷JK����Y����年K第�版 I����年J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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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核心是债权合同法K它部分置于第一编K部分置于第二编à它确定了在什么

条件下K私人和企业可以自由决定彼此建立这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给付关系à这

种私法自治是一切市场经济的基础K自由决定是法律义务的前提和基础K个人可

以通过对抗非自愿的决定而受到保护à对此K民法典宣布基于错误Ð欺诈或者胁

迫而产生的意思表示可以撤销 IbogfdiucbsJK无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无效à现

代立法者更是扩大了其范围K在上门交易 IIbvtuvfstjuvbujpoJ情况下K顾客可

以在一周之内随时撤回 IxjefssvgfoJ一笔交易 I�上门交易撤回法�第�条第�
款Jà而且现今的法官在必要的情况下K也可以违反先契约之说明义务而废止

IbvgifcfoJ一个合同�à为了修正由于未经委托或擅自管理他人事务K由于因不

当得利和侵权行为造成对既有财产秩序的破坏K民法典第二编规定了返还请求权

和赔偿请求权à在侵权行为法方面立法者有所保留K谨慎行事M按照民法典第

���条的基本规定K只有在侵害绝对权和违反保护性法律时K才产生侵权责任à

立法者有意避开了对一般财产损害之侵权责任构成 IbmmfnfjofsIbguvoh tubu�

cftuboeefsWfsnpf
h

fottdibfejh voh hJ的规定K只有对那些违反善良风俗的损

害K才会作为例外情况按照民法典第���条产生责任�à
按当时的一般观念K财产首先应是物之所有权 I并以侵权法对其加以保护JK

这一市民观念在稍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货币贬值K通过 �向物的价值的逃逸�而得

到证明à�德国民法典�第三编所规定的物之所有权以及动产Ð不动产之上的特别

权利K构成了财产秩序的核心à大量的非以物权形式存在的资产K如股票或者其它

公司股份K当时很少引起民法典立法者的注意à股票和债券是以有价证券的形式证

券化K从而与物权相接近à

物权法律规范的主导思想是确保权利的安全和明确化à私法自治在此受到行

为类型法定的限制 I类型强制 zqfo{xboU hJà物权法律规范这种技术形式的冷

静抑制了巨大的社会发展动力M即在��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流通经济和信用经

济中物之所有权的流通性à这一发展过程包括以下几步M�是去除对不动产所有

� ������������中国民法学精萃

�

�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民事判例集�K�新法学周刊�K����年第����Y����页N�新法学周刊�����

年第����K同时参见 �经济法杂志� I[JQJ����年K第����页N �新法学周刊�����年第

����K同时参见 �经济法杂志�I[JQJ����年第���Y���页à

�德国民法典�第���条第�款规定M�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Ð身体Ð健康Ð自由Ð所

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K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义务à�第���条规定M�以违反善良风俗的

方式故意加害他人者K对他人负损害赔偿义务à����译者注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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